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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镇 江 市 委 宣 传 部
镇 江 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镇 江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镇 江 市 统 计 局
镇 江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镇宣通〔2023〕24号

关于开展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委宣传部、文广旅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工商联，

镇江新区宣传统战部、文化旅游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工商

联，镇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社会事业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科

技发展局、工商联：

为做好第五届“江苏民营文化企业 30强”推荐工作，落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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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市工商联共同组

织开展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和文

化兴盛、风骨独特的现代化新镇江的目标要求，鼓励、支持、引

导民营文化企业健康发展，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

心竞争力的民营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为全市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推荐范围

1．在市内登记注册、纳入文化产业单位名录库、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民营文化企业，均可参加推荐。民营文化企业是指除

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以外的内资企业，具体包括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其他联营企业、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其他内资企业等。

2．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属于

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

文化投资运营、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领域，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

业总收入 60%以上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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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分 5个类别进行推荐：

（1）内容创作生产类。主要指以内容创作生产为主业，包

括出版、影视、演艺、动漫等文化企业。

（2）传播渠道类。主要指以文化信息传播为主业，包括广

电传输网络、印刷发行、电影发行放映、文艺演出场所等文化企

业。

（3）投资运营类。主要指以投资、资产运营为主业，包括

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文化资产投资运营

公司等文化企业。

（4）文化科技类。包括数字创意、移动多媒体制作与经营、

互联网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软件及文化装备制造等文化企业。

（5）综合经营类。主要指主营业务包括内容创作生产、传

播渠道、投资运营、文化科技四个类别中两个及以上的文化企业。

三、推荐标准

1．企业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经营状况和

社会反响良好，近三年内未受到过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处罚，且企

业法定代表人未受过相关部门处理。

2．根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综合评估情况，确定入选

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名单和推荐第五届“江苏民营文化

企业 30强”企业排序。

3．社会效益指标主要包括 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级、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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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奖项情况（省级标准：国家级、省级奖项情况）、宣传文化

主业情况，承担相关社会责任情况等。

企业宣传文化主业情况指标：

（1）出版企业：2020—2022年入选国家（省、市）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年度已经出版的入选

“十三五”“十四五”国家（省、市）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

出版专项规划的种数，以及入选“中国好书”“苏版好书”年榜、出

版融合发展工程项目的数量总和（个）。

（2）影视企业：2020—2022年作为唯一出品人或第一出品

人创作完成并播映的影视剧数量（部）。

（3）演艺企业：2020—2022年原创和改编剧目数量（个）

和承担公益性演出的场次（场）。

（4）出版物印刷企业：2020—2022年印制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的印张数量（万令）。

（5）出版物发行企业：2020—2022年发行入选国家（省、

市）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和入选“十三

五”“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的

种数（种）。

（6）电影发行放映企业：2020—2022年发行放映国产影片

数量（部），仅限主发行人。

（7）文艺演出场所企业：2020—2022年观演总人次（人）、

平均上座率（%）和承担公益演出的场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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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资运营类企业：2020—2022年投资、担保、并购重

组的文化类项目投资金额占比（%）和投资《“十四五”文化发展

规划》有关重点项目的金额（万元）。

（9）文化科技类企业：2020—2022年获得文化相关的国家

专利数量（个）和是否被认定为国家（省、市）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单体类）。

（10）文化制造业企业：2020—2022 年参与文化制造业项

目数量。

4．经济效益指标主要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纳税总额

（含减免税）和出口总额，文化服务业以营业收入过 1500万元、

营业利润过 150 万元为标准，文化批发和零售业以营业收入过

3000 万元、营业利润过 300万元为标准，文化制造业以营业收

入过 5000万、营业利润过 500万为标准。（省级标准：经济效益

指标主要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纳税总额〈含减

免税〉和出口总额，其中，内容创作生产类中的出版、影视、演

艺、动漫制作企业以主营业务收入过 3000 万元、净利润过 300

万元为标准，其余类别企业以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双过亿，净

利润过千万为标准）各项财务数据以经审计的 2021、2022年度

财务报表为审核依据。

四、推荐程序

采取企业自荐和部门推荐相结合方式。

1．各市区党委宣传部门会同当地文广旅、市场监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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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等部门做好企业推荐和材料初审。

2．市委宣传部会同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

市工商联等部门共同负责材料汇总、企业审核和专家评审，并提

出入选企业建议名单，报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审定后，正式

确定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名单。同时，选优推荐申报第

五届“江苏民营文化企业 30强”。

3．入选第五届“江苏民营文化企业 30 强”、首届“镇江民营

文化企业十强”的企业，将分别由省、市相关部门联合授牌命名，

同时分别组织省、市主要媒体集中宣传推介。

五、推荐材料

1．《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申报表》《第五届“江苏民

营文化企业 30强”申报表》（见附件，符合省级推荐标准的企业，

请同时填报附件 1、2），须申报单位盖章；

2．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奖项的复印件；

3．经审计的企业 2021、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税务机关出具

的完税证明、减免税证明复印件；

4．企业 2021、2022年度出口收入所涉及的业务合同、收汇

凭证、涉外收入申报单及其他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

5．各地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的书面推荐材料（含盖章），

内容包括企业主要业绩及推荐理由（包含企业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的努力和贡献）。

以上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和电子版压缩包），请于 5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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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各市区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名义报送市文化改革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范洋、刘昱，联系电话：80826015，

电子邮箱：zjxcbwhcyc@163.com。

附件：1．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申报表

2．第五届“江苏民营文化企业 30强”申报表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 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镇江市统计局

镇江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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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届“镇江民营文化企业十强”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企业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主营业务范围

申报类别
□ 内容创作生产 □ 传播渠道 □ 投资运营

□ 文化科技 □ 综合经营

企业所属类别

（按国家分类

标准认定填）

□ 新闻信息服务 □ 内容创作生产

□ 创意设计服务 □ 文化传播渠道

□ 文化投资运营 □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 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 文化装备生产 □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经济数据

2021年营业
收入（万元）

2022年营业
收入（万元）

2021年营业
利润（万元）

2022年营业
利润（万元）

2021年纳税
总额（含减免
税额，万元）

2022年纳税
总额（含减免
税额，万元）

2021年出口
总额（万元）

2022年出口
总额（万元）

社会效益

情况

就业人数

企业宣传文化主业情况 （可另附材料）

获全国性、省市级奖项情况 （可另附材料）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可另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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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绩

和申报理由

（1000字左右）

参考提纲：

1．申报单位基本经济数据；

2．申报单位近 3年业绩成长情况；

3．业务领域拓展、业态融合创新情况；

4．主营业务或重点项目模式介绍（精炼概括申报单位自

身规模实力、对产业发展的引领效果、对地区经济的影

响作用，取得的行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

附件：

1．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奖项的复印件；

2．经审计的企业 2021、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税务机关

出具的完税证明、减免税证明复印件；

3．企业 2021、2022年度出口收入所涉及的业务合同、

收汇凭证、涉外收入申报单及其他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

4．企业高清图片 8张、企业 logo（矢量文件）；

5．企业或项目如有宣传片，请另附。

本企业承诺上述情况属实。

企业负责人（签名）

企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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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届“江苏民营文化企业 30强”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企业地址

主营业务范围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申报类别
□ 内容创作生产 □ 传播渠道 □ 投资运营

□ 文化科技 □ 综合经营

经济数据

2021年主营业
务收入（万元）

2022年主营业
务收入（万元）

2021年净利润
（万元）

2022年净利润
（万元）

2021年底净
资产（万元）

2022年底净
资产（万元）

2021年纳税
总额（含减免
税额，万元）

2022年纳税
总额（含减免
税额，万元）

2021年出口
总额（万元）

2022年出口
总额（万元）

社会效益

情况

就业人数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可另附材料）

获国家级、省级奖项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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